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域多利道405-406號過渡性房屋項目 

    社會房屋申請聲明書 

（沒有工作人士、從事散工工作人士、有領取退休金/綜援金/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 

得到生活費/投資回報/贍養費/獲親友饋贈等適用) 

(每位18歳或以上住戶成員需獨立填寫一份聲明書） 

本人謹此聲明： 

第一部份 

□    本人現時沒有從事任何工作，並無任何收入； 

 

□    本人現時沒有從事任何工作，本人還有以下收入 (第二部份)； 

 

□    本人現時從事固定僱主的工作                                   (工種/職位)，平均6個月賺取 

港幣          元的工作收入外(有入息證明)，本人還有以下收入 (第二部份)； 

 

□    本人現時從事沒有固定僱主的                                   (工種/職位)，平均6個月賺取 

港幣          元的工作收入外，本人還有以下收入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 

□    本人6個月平均收取（親友姓名）   

給予生活費/贍養費港幣 ______元。 

□    本人6個月平均收取投資回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資項目)

港幣_____________元。 
 
 

  

□     本人每月平均收取* 退休金 /  綜援金 /  其他（ 請註明：  ）  

港幣                          元 (以填報日前一個月的金額及/政府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金(如適

用)的每月平均金額計算)。隨聲明書附上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    本人每月平均收取*長者生活津貼 / 高齡津貼 / 傷殘津貼，港幣  ______________元附上

有關證明文件副本 (上述金額毋須計算入每月平均收入內)。 

本聲明書內所填報的事項，全部屬實，正確無訛。本人明白如在申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會房屋時作出虛假陳述或提

供虛假資料，不論是否有關虛假陳述/虛假資料對本人申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會房屋的資格是否構成影響，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可取消本人已登記的申請，並可終止本人藉虛假陳述/虛假資料而獲得編配的租約。 

 
聲明人簽署 ：  

(必須與申請表上的簽署相同) 

聲明人姓名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 

日期（日/月/年） ： / / 

 (此填報日期必須與 

申請表上的日期一致) 

*請刪去不適用部份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本會社工: 徐珮恩姑娘、呂綺珊姑娘、戚居偉先生、胡加沂姑娘、張楚瑜姑娘 

查詢電話： 3611-0446     查詢電郵：victoria@soco.org.hk  

查詢地址：深水埗元州街165號步陞工商業大樓6樓A室 

 

由內部填寫 

遞交日期：    

   申請編號： 

mailto:victoria@soco.org.hk

